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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第一批“湛品”产品品牌

复审申报书




品牌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产地区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制



填报说明

1. 品牌名称：填写要求为“商标名+产品名”。
2. 申报单位：在湛江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农业经营主体。产品在湛江市内生产，加工品主要原料来源于湛江市内生产，投产不少于两年且稳定供应。填写单位名称全称。
3. 产地区域：填写县（市、区）地名或+乡镇。
4. 申报书填写要求数字准确、简明扼要，特点突出。
5. 纸质材料要求申报书连同佐证材料复印件，统一使用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，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（盖封面页及骑缝章、承诺书）。


	*为必填项，申报主体在符合条件的□内打√，并填写或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	*申报单位
基本信息
	单位名称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
	
	主要负责人
	
	电话
	

	
	联系人
	
	电话
	

	
	通信地址
	

	*品牌名称
	（“商标名+产品名”）

	产业
发展
	单位获得认定情况
	1.农业龙头企业
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市级
2.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
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市级
3.示范家庭农场
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市级
4.其他：	

	[bookmark: _GoBack]品牌
管理
	注册商标
	□注册商标，□无
商标名称：           （如没有名称，填写“图形”）
持有人：	
证书编号：	
是否在有效期内：□是□否
注册时间：	
是否符合商标使用范围类别：□是□否

	
	品牌创建
	□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
□全国特质农品
□“粤字号”农业品牌
□“圳品”
□其他，列举：                  

	质量
管理
	产品追溯
	1. 开具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/食品合格证
□有（提供相关文件）
□无
2. 溯源管理平台
□有，列举平台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□无
3.农安信用评级：□AAAA，□AAA，□AA，□A，□B，□C
提供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等级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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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（一）单位经济表
	序号
	指标名称
	2024年
	2025年

	1
	年末资产总额（万元）
	
	

	2
	流动资产总值（万元）
	
	

	3
	总负债（万元）
	
	

	4
	总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	
	

	5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
	

	6
	出口创汇（万美元）
	
	

	7
	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	

	8
	带动农户数（户）
	
	

	9
	带动农户增收总额（万元）
	
	

	10
	带动农户户均增收（元）
	
	

	11
	从业人数（人）
	
	

	12
	博士人数（人） 
	
	

	13
	硕士人数（人） 
	
	

	14
	本科生人数（人） 
	
	

	15
	大专生人数（个） 
	
	

	16
	单位品牌建设投入（万元）
	
	



*（二）产品经济表
	序号
	指标名称
	2024年
	2025年

	1
	该产品总销售量（吨）
	
	

	2
	该产品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

	3
	其中
	省内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

	4
	
	省外销售额【不含出口】（万元）
	
	

	5
	
	出口额（万元）
	
	

	6
	
	其中：作为预制菜产品原料供应销售收入（万元）
	
	

	7
	该产品利润总额（万元）
	
	

	8
	该产品销售利润率（%）
	
	


	9
	该产品电商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

	10
	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品销售数量（吨）
	
	



	承诺书
我方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不侵犯任何单位或个人权益。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
年  月  日     

	
推荐书
经我单位审核，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提交的	（品牌名称）申报材料属实，同意推荐其进行2026年度第一批“湛品”产品品牌复审申报。


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
年   月   日   





附件清单列表
	序号
	附件材料名称
	备注

	1
	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
	需提供

	2
	申报单位营业执照
	需提供

	3
	生产经营许可资质证明材料
	需提供

	4
	注册商标证书
	需提供

	5
	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/食品产品合格证，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等级证书
	需提供

	6
	申报单位近两年财务报表
（包括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）
	需提供

	7
	申报产品近两年质量检测报告
	需提供

	8
	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材料
	







